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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BT项目在推动我国基础设施项目建设方面起到了巨大作用。但国家尚未颁布有关其营业税及

所得税纳税的统一政策，导致征纳双方面临较大困扰。本文从BT项目营业税缴纳的现状入手，理论分析其采用何

种方式进行营业税纳税较为合理，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了出台BT项目涉税法规的一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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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T 项目营业税问题探讨

BT 是英文Build-Transfer 的缩写，是基础设施项目

建设领域中采用的一种投融资建设模式。通常指项目发

起人（政府或其授权机构）与项目投资人签订合同，由项

目投资人负责项目的融资、建设，并在规定时限内将竣工

后的项目移交项目发起人，项目发起人根据事先签订的

回购协议分期向项目投资人支付项目总投资及相应的回

报。BT项目是国际上比较成熟的一种投融资建设模式，

近年来在国内很多城市基础设施项目中得到了广泛应

用，既解决了地方政府基础设施建设过程中资金不足的

问题，也为相关投资方寻找到了新的利润增长点，是一种

双赢的局面。BT项目在国内由于诞生的时间短、实践经

验少, 国家税务总局尚未出台针对BT 项目的税收法规，

导致税务局和企业之间在营业税和所得税的征纳问题上

产生不同意见，甚至是较大争议。为此本文专就BT项目

牵涉的营业税问题进行深入探讨和理论分析。

一、BT项目营业税缴纳现状

由于没有全国统一的BT项目税收法律法规，但在实

务中有些地方政府自身出台了关于BT项目营业税缴纳

的相关政策，汇总起来看具体分为以下三种情形。

1. 按“建筑业”税目全额或差额征收营业税。根据目

前地方政府已经出台的BT项目营业税政策来看，大多属

地方政府按照“建筑业”税目进行营业税的征收。但具体

又分为BT项目投资人全额或差额缴纳营业税，即对BT
项目投资人从政府取得的回购价款，包括工程建设费用、

融资费用、管理费用和合理回报等收入是要全额交纳建

筑业营业税，还是按取得的回购价款减除支付给施工企

业的工程款后的余额交纳建筑业营业税。从地方政府出

台的BT项目营业税文件看，全额纳税的有重庆市、湖北

省，差额纳税的有吉林省、河南省、河北省、广西等。

2. 按“销售不动产”和“服务业——代理业”税目征

收。有些地方政府根据BT项目立项人的不同或投资人是

否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来确定营业税的纳税政策，即如

果以投资人的名义立项或投资人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

的，则投资人应按“销售不动产”税目全额缴纳营业税；如

果以项目业主的名义立项建设，则投资人取得的全部回

购价款扣除代建工程成本后的余额应按照“服务业——

代理业”税目缴纳营业税；如果投资人未取得建设用地使

用权，则以其取得的回购款项扣除其支付给其他单位的

分包款后的余额为营业额按“建筑业”缴纳营业税。

3. 按“金融保险业”等税目征收营业税。有的地方政

府对BT 项目投资人从政府取得的回购价款分别按照“建

筑业”和“金融保险业”税目缴纳营业税，即认为投资人取

得的回购价款中有部分是政府使用投资人资金而支付的

利息，对于这部分收入，投资人应按“金融保险业”税目缴

纳营业税，其余的收入则按“建筑业”或“服务业”等税目

缴纳营业税。如成都市就规定：以项目业主立项的BT项

目，如投资人只负责提供资金，不参与项目施工管理，则

对其取得的资金投资回报按照“金融保险业”税目征收营

业税。

4. 不同税目征收营业税的税负差异。按照上述不同

税目进行营业税的缴纳，将会造成企业间明显的税负差

异，不利于公平竞争，现举例分析如下。

假设某地政府甲与BT 项目投资人乙签订了投资建

设合同，约定：①合同价款采用固定总价包干的方式，合

同价款=投资成本+投资收益。②投资成本为 1 000万元，

包括甲公司建设所承担的前期工作费、勘察设计费用、建

安工程费、融资费用等。③投资收益=投资成本×10%。

④BT 项目投资人乙将工程总包给施工单位丙，总包额为

800万元（可开具建筑业营业税发票，既乙纳税时可以抵

扣），其余200万为勘察设计费和融资费等（不能开具建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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业营业税发票，既乙纳税时不能抵扣）。为计算方便，只考

虑营业税，不考虑其相应的附加费等。

（1）按“建筑业”税目全额或差额征收营业税。

全额纳税时：乙应纳营业税=1 000×（1+10%）×3%=
33（万元）；差额纳税时：乙应纳营业税=［1 000×（1+
10%）-800］×3%=9（万元）。

（2）按“销售不动产”和“服务业——代理业”税目征

收。

销售不动产：乙应纳营业税=1 000×（1+10%）×5%=
55（万元）；服务业——代理业：乙应纳营业税=［1 000×
（1+10%）-800］×5%=15（万元）。

目前的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范围内暂没有此种业务的

明确解释，只有货物运输代理服务及代理报关服务两种

代理业适用营业税改增值税，所以上述仍按营业税税率

进行计算。

（3）按“金融保险业”等税目征收营业税。实务中按该

种方式纳税的很少，暂不举例。将计算结果进行对比分

析，可以得出结论：按“建筑业”税目差额征收营业税的方

式对企业的税负是最轻的，而按“销售不动产”税目征税

是最重的。

二、BT项目营业税政策的理论分析

从上述目前各个地方关于BT项目营业税的征税规

定及实例可以看出：不同的地方差异非常显著。这主要源

于各地方政府对BT项目的管理及税收期望不同所造成

的。但关于同样的一个企业行为，却出现“建筑业”、“销售

不动产”、“服务业——代理业”及“金融保险业”四个不同

的税目，不仅让人感到很诧异，而且也不符合税法的法定

原则及法律法规的严肃性。下面就各地关于BT项目的营

业税纳税政策做一下解读及理论分析。

1. 按“建筑业”税目纳税的理论分析。该种方式首先

是将投资人认定为建筑业总承包方，无论其组建的项目

公司是否具备建筑总承包资质，均按建筑业税目征收营

业税。这种观点依然把BT项目工程的运作模式理解为传

统的建筑业，有一定的道理。在实践中，运作BT项目的也

基本上是超大型的建筑企业集团，符合建筑业营业税的

特征。这些企业通过投资BT项目，不仅避免了传统的竞

争性施工投标，而且可以直接切入高端市场，获取较高的

收益，更能以投资的方式带动施工总承包业务的发展。从

这个角度来讲，这些企业只是改变了中标的方式，同时兼

具了投资人的角色，但并未改变建筑施工业务的实质，因

此按“建筑业”税目纳税符合实际情况。

但现实中又有全额及差额纳税之分，其中全额纳税

的政策不仅会显著增加BT 项目投资人的纳税负担，而且

不符合有关营业税纳税抵扣的相关规定，也会损害投资

人投资BT 项目的积极性，不利于我国基础设施的长远发

展。差额纳税相对来说合理一些，但也只是减去了分包给

施工企业的工程款，而没有减去融资费用、勘察监理设计

费、合理的建设单位管理费等。实际上这部分费用相应的

企业单位在开具票据时已经缴纳过相应的营业税了，如

融资费用，金融机构会缴纳金融保险业营业税。所以即使

是差额纳税还是存在一定程度上的重复纳税，不符合税

不重征的法定原则。

2. 按“销售不动产”税目纳税的理论分析。该种方式

根据BT项目立项人的不同或投资人是否取得建设用地

使用权的不同而确定是否缴纳“销售不动产”税目的营业

税。即投资人是立项人或取得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在项目

完工进行资产移交时要按照“销售不动产”税目缴纳营业

税。这种观点不仅严重加重投资人的纳税负担，而且不符

合BT项目运作模式的实质，因为投资人根本就不拥有

BT项目的所有权，何谈销售不动产呢？

（1）BT项目的投资人在与政府（或其授权机构）签订

投资建设合同时也只是获得了政府特许的项目建设权，

而不真正拥有这些项目产权。即使投资人是立项人或取

得了建设用地使用权，在实务中还是无权处置这些BT项

目的（基本都是公共基础设施）。

（2）如果按照“销售不动产”税目征税，那么投资人应

该对销售的不动产有自主定价权，但实际上绝不可能，具

体什么价格或计算规则早就在合同中约定好的。实务中

的BT项目大多是公益性的、非营利性的政府项目，这一

点也先天就决定了BT项目的产权是属于政府，而无论如

何实施该项目。

3. 按“服务业——代理业”税目纳税的理论分析。该

种方式认为BT项目是一种代建行为，即由政府授权投资

人代替政府从事BT 项目的投融资及建设管理，应属于委

托代理行为。但该种观点没有理解“服务业——代理业”

税目的内涵，因为代理人在代理过程中一般是不能垫款

的，尤其是长期占用的大额款项，只是收取相应的代理

费，而BT项目的投资人却是实际的资金筹集者、投资者

和使用者，就是项目建设资金的长期垫款人。

4. 按“金融保险业”税目纳税的理论分析。该种方式

将BT项目的投资人融通资金进行项目建造的行为理解

为金融保险业务，即相当于投资人提供了金融保险劳务，

所以按照“金融保险业”税目进行纳税。这种观点虽有一

定的合理性，但操作性不强。政府支付给投资人的回购价

款中，不仅包含了BT项目的工程建设费用、融资费用和

管理费用等，而且还包含了合理回报。但该合理回报究竟

是投资收益还是资金成本的利息收入，则很难说清楚，或

者说两者都有。这样就会出现一部分适用“金融保险业”

税目，另一部分适用“建筑业”税目（或不缴纳营业税，因

为该投资收益是否属于营业税范畴尚有争议），因为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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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税率不同，必将造成税收的不合理分摊及税负转移，也

将给实务操作带来较大困扰。

三、出台BT项目营业税税收法规的建议

通过上述的理论分析，BT项目投资人如按照“建筑

业”税目差额缴纳营业税，不仅符合目前BT项目业务的

实质，而且有利于减轻投资人的税负，加快我国基础设施

业务的良好发展。但这种纳税的方式必须有更高等级的

相关法律法规做支撑。本文建议出台的BT 项目营业税法

规能够解决以下几个问题：

1. 明确界定BT 项目的特征及其适用范围。BT 项目

运作过程中的法律关系非常复杂，其具体的操作方式也

因政府及企业的不同而差异较大。因此出台的文件既要

明确BT 项目的概念、BT 业务的实质及特征，还要明确界

定BT项目业务的适用范围等。

2. 规范统一的BT 项目投资人营业税征税税目。无论

BT项目是立项在政府（或其授权机构）还是投资人，无论

投资人是否取得建设用地使用权，无论投资人是否参与

项目施工管理，无论投资人是否具备建筑总承包资质，都

将其都认定为建筑业总承包方，按“建筑业”税目征收营

业税。

3. 明确界定BT 项目投资人营业税的计税基础。BT
项目投资人营业税的计税基础为：从政府取得的回购价

款先扣除支付给施工企业的工程款，再扣除投资人的融

资费用、勘察监理设计费、合理的建设单位管理费等，即

纯粹的差额缴纳营业税。

4. 尽量给予BT 项目投资人适当的税收优惠政策。基

于我国公共基础设施建设资金不足的问题，为了推动公

共基础设施建设项目的发展，引导民间资本积极参与BT
项目建设，必须降低BT项目投资人的成本，尤其是税收

成本，否则会抑制BT项目投资人投资的积极性。

目前国家正在积极推进营业税改增值税的步伐，由

于税负等原因，建筑业暂缓进行营业税改增值税的试点，

但迟早会改。因此也建议财政部及国家税务总局会同行

业协会等认真调研，审慎地选择增值税的税率，以避免微

利的建筑业企业税负不降反增的现象出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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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小企业在企业经营中往往因为正常的采购和经

销、销售环节的货款回笼不及时而造现金流缺口的存在，

而这也一直是供应链融资的研究热点，预付账款融资、仓

单融资和应收账款融资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满足部分中小

企业的流动资金需求，缓解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难问题。

但供应链融资目前并无法真正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

的主要手段，由于核心企业缺乏供应链管理理念，银行也

因此提高费率增加企业负担，都成为了制约供应链融资

发展的障碍。为此，笔者将分析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的困

境，并给出相应对策。

一、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的成本问题偏高

解决为了中小企业融资难的困境，金融机构推出了

简化申请资料、专设审批流程、实施优惠税率等相关措

施，并在担保费率、贷款利率上浮百分比方面下调来缓解

融资成本的问题。具体如，某银行规定，本行供应链融资

贷款利率“比其他中小企业的贷款少上浮 5~8 个百分

点”，同时“担保费率比起中小企业少上浮 1~1.4个百分

点”。而若根据银行提供 500万元预付融资贷款的以往案

例来看，采用预付账款融资时的资金成本比普通流动资

金贷款的资金成本下降了将近8%左右。

孙长峰（副教授）

（河南工程学院会计学院 郑州 450007）

【摘要】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目前并无法真正成为解决中小企业融资难的主要手段，由于核心企业缺乏供应链

管理理念，银行也因此提高费率增加企业负担，制约了供应链融资的发展。本文分析了我国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中

的融资成本问题以及核心企业和物流企业在供应链金融中的作用，并提出了完善中小企业供应链金融的建议。

【关键词】中小企业 供应链融资 融资成本 供应链管理

中小企业供应链融资困境分析及对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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